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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长江等内河高等级航道建设

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工作方案

一、总体考虑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等新时期

三大战略部署，加快构建畅通、高效、平安、绿色的现代化内河水

运体系，增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支撑力，国家发展改革委在中

央预算内投资中设立长江等内河高等级航道建设专项，支持长江等

内河高等级航道建设，着力提升黄金水道功能，充分发挥内河水运

运能大、成本低、能耗小等优势，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，

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、绿色发展。该专项实施年限为 2016 年至

2020 年。

二、安排原则

1、项目原则上为《全国内河航道与港口布局规划》确定的“两

横一纵两网十八线”内河高等级航道规划河段的内河航道、船闸、

航电枢纽建设项目。

2、长江等内河高等级航道建设项目的中央投资由交通运输部

安排中央专项建设基金和我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共同解决，其

中，地方航道项目原则上为交通运输部已承诺安排中央投资补助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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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河航道、船闸、航电枢纽建设项目。

3、新安排项目前期工作成熟，原则上为上一年或当年通过有

权机关审批（核准、备案），并于当年新开工的项目。

4、交通运输部对长江干线航道项目，项目汇总申报单位（省

级发展改革部门、计划单列企业集团和中央管理企业）对地方航道

项目已提出严格的监管措施，能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有效监督和管

理。

三、支持范围

本专项采取直接投资（长江干线航道项目）或投资补助（地方

航道项目）方式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，支持符合上述安排原则的内

河航道、船闸、航电枢纽（以优先顺序排序）建设项目。主要包括：

1、航道建设项目。包括航道整治和疏浚项目。长江干线航道

优先，其余地方航道按项目所在位置从西往东排序。

2、通航建筑物项目。原则上为与航道规划等级以及地方经济

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的船闸和升船机建设项目。长江干线航道上的

项目优先，其余航道上的项目按所在位置从西往东排序。

3、航电枢纽项目。原则上为与航道规划等级以及地方经济社

会发展需求相适应的航电枢纽建设项目。按项目所在位置从西往东

排序。

四、补助标准

长江等内河高等级航道建设项目的中央投资由中央预算内投

资与中央专项建设基金按约 1:2 分担比例安排。“十二五”期结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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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按“十二五”期标准执行，补助标准如下表所示。

项目类型
中央投资

总比例

70%

中央预算内

投资比例

中央专项建设

基金比例

一、高等级航

道

（一）长江干线

航道项目

项目总投资的

100%

项目总投资的

33%

项目总投资的

67%

（二）其他航道

项目
（占工程费用的比例）

1、西部地区 75% 25% 50%

2、中部地区 65% 21% 44%

3、东部地区 55% 18% 37%

二、通航设施

（船闸）

1、西部地区 60% 20% 40%

2、其他地区 40% 13% 27%

三、航电枢纽

1、西部地区 30% 10% 20%

2、其他地区 20% 6% 14%

“十三五”期，长江干线航道项目由中央全额投资，地方航道

项目补助标准另文发布。

五、程序和时限

1、申请中央预算内投资补助的地方航道项目单位应当在项目

可行性研究报告或项目申请报告经有权机关审批（核准、备案）后，

向项目汇总申报单位提交资金申请报告。资金申请报告应包括项目

单位基本情况、项目基本情况（建设内容、总投资及资金来源、建

设条件落实情况等）、申请投资补助的主要理由和政策依据、承诺

落实除投资补助外的剩余资金并保证推进项目如期建成。资金申请

报告应当附项目审批（核准、备案）批复文件的复印件。



4

2、项目汇总申报单位应当对资金申请报告是否符合有关政策

要求、项目审批（核准、备案）是否符合有关规定、建设资金来源

和建设条件是否落实等进行严格审查，于国家发展改革委通知的报

送截止时间前，报送有关资金申请报告及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申

请，并按要求填报录入有关系统（通过投资计划编报库上报的投资

计划数据应与通过重大项目库上报的三年滚动投资计划相关数据

衔接一致）。

3、交通运输部报送长江干线航道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申请，

按要求填报录入有关系统（通过投资计划编报库上报的投资计划数

据应与通过重大项目库上报的三年滚动投资计划相关数据衔接一

致），并参与审核地方航道项目资金申请报告。

4、国家发展改革委对报来的资金申请报告进行集中审核，对

同意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的项目在下达投资计划时，一并批复其资

金申请报告。

六、监管措施

交通运输部、项目汇总申报单位应制定监管措施，并严格执行。

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要加强项目跟踪检查，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和做出

处理。按月度于每月 10 日前将项目的开工情况、投资完成情况、

工程形象进度等数据通过重大项目库（涉密项目通过纸质文件等其

他方式）报送国家发展改革委。

国家发展改革委适时对计划执行情况进行抽查，重点检查项目

管理、资金使用、施工进度、工程质量等；实行追踪问责，对于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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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计划执行不力的项目，采取通报、批评或收回、扣减、暂停安排

中央预算内投资等措施。


